
退休职工告了杭州市政府

原告马女士是杭州某公司的退休职

工，这一次，她是为了养老金而来。马女士

说，2010年她已经到了国家法定退休的年

龄，但公司考虑到经营需要，希望马女士能

留用在管理岗位上。马女士答应了，一直

干到2017年才退休。

然而，在办理退休手续时，马女士发

现，社保部门却是从2010年开始计算她的

退休时间。原来，马女士当时没有办理正

式手续退休，也没有按照规定程序延长退

休时间，因此社保部门只能按照法定退休

时间也就是2010年算起。

马女士这就不乐意了，她和同公司

2017年退休的同事比了比，发现每个月至

少少了一两千块钱。为此，马女士向杭州

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要求公开核定其养老金的法律依据。

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作出告知后，

马女士不服，遂向杭州市政府申请复议。

市政府经审查后认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

范围，作出驳回复议申请决定。但马女士

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向杭州中院提起行

政诉讼。

市长出现在法庭上

“真没想到会在法庭上看到戴市长！”

在法庭上，马女士看到戴建平坐到了被告

席上，又惊讶又激动。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法庭归纳的

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充分发表了辩论

意见。

除了对案子本身发表了意见以外，马

女士也坦言，由于此前跟相关行政部门的

沟通不是很顺畅，她心里的疙瘩一直解不

开，这也是她最终选择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的一个原因。

戴建平在最后陈述中表示，本案的实质

争议是有关退休待遇享受问题，“这个争议

的发生，说明相关单位的工作还存在不仔

细、不到位的地方，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举一

反三，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端正工作作

风。”戴建平认为，“老百姓通过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等方式进行维权和监督，既是行使法

律赋予的权利，也能对我们法治政府建设、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个庭审过程持续1个多小时，庭审

规范流畅，法庭秩序井然。为了实质性化

解行政争议，法庭征询当事人同意，在庭审

辩论结束后组织双方协调，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合意，原告当庭申请撤回起诉。合议

庭经合议后，当庭裁定准予撤诉。

斯金锦表示，本案虽是不服政府信息

公开答复，但实质争议是有关原告退休待

遇享受问题。当事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不服，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是维护其自身

权益的法律途径，但其通过政府信息公开

的方式，要求行政机关公开执法依据，实质

上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

说明，该申请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相关规定。

负责人出庭已成常态

本案由杭州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庭应

诉，有利于行政机关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戴建平认

为，借用这次庭审，作为行政机关也上了一

次很好的依法行政现场教育课，各级领导

干部应高度重视出庭应诉工作，增进与行

政相对人的沟通交流，切实提高依法行政

能力和政府服务效率。

据悉，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成为了法律的明确规定。

2018年初，杭州中院制定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推进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

作的意见》，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

作作了具体规定，创新设置了“对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即时记录，并以

适当方式向行政机关进行反馈”的制度。

近年来，经多方共同努力，杭州市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提升，其中，2017

年为42%，2018年上升至71%，2019年1

至9月，行政首长出庭应诉1017件，占比

84%，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成为工作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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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鱼

今年1月，温岭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

自2019年1月11日起，全市范围内全民所

有制的河道、湖泊淡水水域（已发放养殖证

的水域除外）均为禁渔区，禁渔期为全年。

温岭市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金

某等4人非法捕捞的行为不但触犯了刑

法，而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将案件线

索移送台州市检察院。台州市检察院经审

查后认为，金某等4人在禁渔区、禁渔期，

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其行为破坏

了生态环境和水产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五条之规

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公告程序

后，可以对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期间，接到民事公益诉讼诉

前告知书的金某等4人表示愿意民事和

解，赔偿渔业资源损害修复费用。

公开审查

对这8起14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民

事公益诉讼案，是否可以进行诉前和解？

台州市检察院、温岭市检察院决定公开听

取各方意见。为保证审查过程的公开公

正，检察机关专门邀请了温岭市环境综合

整治委员会、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温

岭市公安局代表以及2名人民监督员代

表参加。

当天上午9点，相关参与人均已到场，

记录员宣读了公开审查会场纪律，公开审

查正式开始。在核实公益损害赔偿人身

份、宣读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之后，检察官

讲述案情、阐述定性，就公益损害赔偿人之

前提出的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申请进行

进一步确认，并就公益损害赔偿金额分别

与公益损害赔偿人进行了协商。

最后，会议进行了评议，就是否符合诉

前和解条件以及赔偿金额是否合理，听取

了人民监督员代表及温岭市环境综合整治

委员会、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温岭市公

安局代表的意见。

诉前和解

公开审查中，金某等4名公益损害赔

偿人对于案件事实均无异议，表示愿意积

极赔偿。台州市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代表

方，与金某等4名公益损害赔偿人就公益

损害赔偿金额进行了协商。根据《关于办

理渔业资源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的

规定，“使用禁用渔具、不合规格网具、禁渔

期禁止作业渔具，或采用电鱼、拦河设栅捕

鱼等禁用方法捕捞的，一般按照非法捕捞

渔获物价值的10至30倍予以赔偿，但最

低不低于人民币2000元。”经协商，确定公

益损害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000元。

当天，包括金某等人在内，公开审查的

8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案的14

名公益损害赔偿人均与检察机关达成民事

诉前和解，签订了公益诉讼和解协议书。

目前，8起案件的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人

民币1.6万元均已缴至国库。

诉源治理

“公开审查处理案件，既让涉案当事人

在公开审查程序中充分表达意见和看法，

又让其深受教育，效果很好。”受邀参加公

开审查的人民监督员李祖国、周军夫对此

次民事公益诉讼公开诉前和解的开展表示

充分肯定，并希望检察机关作进一步探索，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对赔偿金额较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探索诉前和解，既能节约司法资源，也有

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对于检察机关更加高

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助力浙江省诉源治

理工作具有探索意义。”台州市检察院第五

检察部副主任、员额检察官阮晓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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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次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公开审查

公益损害赔偿人：“我愿意赔偿”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葛象慧

“经检察机关告知，你之前提出了公益诉讼诉前和解申请，现在你是

否愿意赔偿渔业资源损害修复费用？”“我非常后悔，愿意作出赔偿。”

近日，温岭市检察院的会议室内，台州市检察院与温岭市检察院联

合就8件非法捕捞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案的诉前和解进行了公开审查，

并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代表方对案件拟作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

听取各方意见。这在浙江尚属首次。

这场庭审是一堂依法行政现场教育课
退休职工状告杭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出庭应诉，中院院长任审判长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

12日一早，杭州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戴建平来到杭州市中级法院，

不过这一次，他不是来走访调研的，

而是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当天，一起退休职工告杭州市政

府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杭州中院一审

开庭，由杭州中院院长斯金锦担任审

判长组成合议庭审理。

60名市、区人大代表和200余

名具有行政执法权的有关市级单位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等到场旁听

庭审。据悉，这起案件是新行政诉讼

法颁布实施以来，杭州市首例由常务

副市长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也

是杭州积极响应全省行政机关“旁听

百场庭审”活动的组成部分。


